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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衢政办发〔2023〕40 号

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衢州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

工作分工抓落实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分工抓落实方案》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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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

分工抓落实方案

为系统治理重点行业突出性、普遍性和反复性环境污染问

题，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根据《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2023〕48 号）精神，结合衢州行业实际情况，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对标“两个先行”和打

造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之地，围绕打造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

核心区和四省边际绿色生态桥头堡战略部署，着力破解污染“反

复治、治反复”问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二、工作目标

坚持市级负责、县级落实、部门协同原则，扎实推进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榨菜腌制、复合布加工、再生资源回收、废

橡胶利用、废塑料加工、木质家具、建材石料加工、烧结砖、

玻璃制造、化工和电镀等 12 个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工作。通过 3

年努力，依法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和“散乱污”企业、优化提升

一批企业工艺装备和治污能力、培育选树一批环保“领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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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工艺装备优化升级、污染防治科学精准、节能降耗协

同增效、环境管理体系健全、环境风险安全可控。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榨菜腌

制等 2 个行业整治提升。

——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复合布加工、再生资源回收、

废橡胶利用、废塑料加工、木质家具、建材石料加工和烧结砖

等 7 个行业整治提升。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玻璃制造、化工和电镀等 3 个

行业整治提升。

三、主要任务

（一）分行业全面摸清底数现状。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牵

头，市生态环境局协同，各县（市、区）、智造新城、智慧新城

（以下简称各区块）负责形成 3 张清单：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

织全面摸排辖区内从事 12 个重点行业生产的企业、作坊和加工

户的分布、数量，梳理形成分行业企业清单；生态环境部门牵

头，根据企业污染排放情况提出整治企业清单；从工艺装备、

污染防治、节能降耗、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等方面分析原因，

建立“一企一档”问题清单，汇总形成我市该行业基本情况、

主要污染问题及原因分析。

（二）科学制定分行业工作方案。

1．编制整治提升方案参加“揭榜挂帅”。根据我市行业特

点、企业数量等情况，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级行业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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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协同，以“部门+属地+专家”方式，精心编制木质家具、烧

结砖、建材石料加工、电镀等 4 个行业整治方案，参加全省整

治方案“揭榜挂帅”评选，力争 3—4 个整治方案入围，其中 1—2

个整治方案中榜。

2．制定分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和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各级和相关专家，根据全省分行业示

范整治方案，结合我市行业突出问题、企业实际情况，科学确

定分行业整治目标，及时制定衢州市分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

明确整治措施、整治时限、责任分工、政策保障、技术支撑和

监督指导等要素。

（三）协同推进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1．强化市县协同推进。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行业主管部

门牵头抓总，市、县两级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制定“一企一策”

整治措施，对标对表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落到实处。

2．强化平台实时亮晒。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区块依托

“生态环境问题发现·督察在线”应用，实时亮晒各行业、企业

整治情况和效果。

3．强化过程督导检查。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对整治提升工作开展帮扶督导，重点督查应纳未

纳整治企业、整治措施落实、边治理边污染等情况，对发现的

重大问题通过市级重大生态环保督察清单予以交办，实现问题

交办、调度进展、整改销号的全过程跟踪问效。各区块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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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督导检查机制，强化属地整治提升工作的帮扶督导。

（四）对标对表开展整治成效验收评选。

1．县级自主验收。各区块完成整治后 1 个月内，要按照衢

州市分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对标“技术规范”和“一企一

策”整治措施，组织开展自评验收，形成验收材料和“领跑”

示范企业名单，提交申请市级评审验收。

2．市级评审验收。根据县级申请，市生态环境局会同行业

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通过现场检查、查阅资

料等方式，开展整治情况评审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初步确定

环保“领跑”示范企业推荐名单。在全市完成整治验收后，形

成整治成效自评估报告，按照要求进行公示，并报请开展省级

现场验收。

3．参加省级评选。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按照环境治理水

平评估体系，分行业汇总整治成效自评估报告、联合评审意见

和其他支撑佐证材料等，择优参加省级“整治绩效突出市”评

选；环保“领跑”示范企业推荐名单报市领导小组审议后上报

参加省级评选。

（五）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市生态环境局、市级行业

主管部门要牵头认真总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经验，形成重点行

业污染问题长效监管机制。各级要强化基层网格化管理和部门

专业化检查协同联动，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对重点

企业和区域的监管，有效实现污染风险隐患全量发现、快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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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闭环管理，严防重点行业污染问题反弹复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市级统筹抓总、县级落实推进

的工作原则。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能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

工作，分行业组建整治提升工作组，负责制定本行业污染整治

提升工作实施方案，协调推进和督导检查本行业污染整治提升

工作，指导各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各区块是整

治提升工作的落实主体，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分行业整治提升

工作落实安排和“一企一策”整治措施，推进具体整治提升工

作。

（二）健全运行机制。建立市县两级整治提升工作督导制

度，分层级分行业督导检查整治提升工作推进情况，及时掌握

进展、困难、问题，强化督促推进、工作协调、帮扶指导。建

立整治提升工作例会制度，分管市领导每季度召开工作推进会，

听取分行业整治提升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重大

问题；分行业工作组实行一月一例会，定期调度工作进展，组

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帮扶，对整治提升过程中的突

出问题，视情通报预警、挂牌督办。建立整治提升工作考核制

度，对进展滞后、推动不力等突出问题，以“重大生态环保督

察”清单为抓手予以推进；各地各部门工作情况列入美丽衢州

工作考核、“重大生态环保督察”清单指数评价。

（三）强化政策保障。强化政策支持，各级政府要完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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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工作的财政补助、信贷优惠、第三方服

务等政策措施，指导重点行业企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强化激

励引导，发改、资规、生态环境等部门要研究出台用能、用地、

排污权等要素优先支持政策，激励引导企业争创环保“领跑”

示范企业。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突出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不断压实企业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加强说理式执法、帮扶

式执法，引导企业自觉守法。

附件：衢州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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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衢州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一览表

行业名称 全面摸排时限 整治提升方案时限 行业主管部门 主要职能部门

复合布加工

2023年 11月底前 2024年 4月

市经信局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

市公安局、市资源规划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住建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综合执法局

废橡胶利用 市经信局

废塑料加工 市经信局

木质家具 2023年 10月底前 2023年 11月 市经信局

烧结砖 2023年 10月底前 2023年 11月 市经信局

玻璃制造 2023年 11月底前 2024年 4月 市经信局

化工
2023年 11月底前 2024年 4月

市经信局

电镀 市经信局

建材石料加工 2023年 10月底前 2023年 11月 市资源规划局

榨菜腌制 2023年 10月底前 2023年 11月 市农业农村局

再生资源回收 2023年 11月底前 2024年 4月 市商务局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已印发）
2023年 9月 2023年 9月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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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衢州军分区，市监

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巨化集团公司，各群众团体。

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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